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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0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
 謝謝你 2010年 7月 26日的來信。  
 
 你在來信中提述我在 2010年 6月 25日就《 2010年醫生註
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條例草案 ”)所作的裁決，即條例草案就
《議事規則》第51(4)條而言涉及政府政策；就此，你要求我重
新作出考慮。你提出的理由是你認為我在裁決中所作的一項表

述屬於新觀點，而你未有機會就這觀點作出回應；有關表述現

載於下文，以便參考。你指出，有關表述在政府於 2010年 2月
18日就你的擬議條例草案作出回應時才首次出現，而你認為有
關表述屬政府的目標，而非政策。你並提及前立法會主席的意

見，即 “政府政策 ”與 “政策目的或目標 ”不應交替互用，而 “政策
目標 ”不應被視作前立法會主席為了根據第 51(4)條作出裁決而
界定的 “政府政策 ”。  
 
 你引述我在裁決中所作的表述如下： “……政府政策是
倚賴私家醫生本身堅守專業責任，確保其提供的醫療服務符合

醫委會所規定的專業水平，而並非規管其提供該等服務的經營

模式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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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在就條例草案所作的裁決中闡明，我同意前立法

會主席的意見，即就《議事規則》第51(4)條而言，政府政策包
括由行政長官指派的政府官員在立法會或其委員會上宣布的

政策。我基於政府的回應而作出上述表述，該回應已於 2010年
2月 19日交予你，以徵詢你的意見。政府在作出回應時提述當
局有關 “對保健組織的規管 ”的文件，該文件於 2007年 3月 12日
向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，並於 2007年 6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
議上討論。該文件旨在向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簡報政府當局對

規管 “保健組織 ”(現時稱為 “管理醫療組織 ”)的研究進度，並特
別着重說明如何推展醫務總監的概念。政府當局對規管 “保健
組織 ”的看法載於該文件第6段及 7段。我認為第6段尤其相關。
第 6段載明：“政府當局理解專業團體的關注，以及醫療集團和
醫療計劃管理者快速演變所構成的影響，因此同意現行重規

管個別醫療專業人員的制度有加強的空間。任何加強監管的措

施，其目的必須是在醫療服務方面提供更佳的品質保證，以保

障病人的福祉，同時促進基層醫療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”。  
 
 我認為政府當局已在該文件第 6段非常清晰說明當局
規管 “保健組織 ”(現時稱為 “管理醫療組織 ”)的政策及該政策的
目標。現行的制度重於規管個別醫療專業人員，而非規管提

供該等服務的經營模式。政府同意現行的制度有加強 (而非改
變 )的空間，而任何加強監管的措施，其目標仍然是要在提供
服務的層面確保醫療服務的專業水平，從而保障病人的福祉。

在這背景下，政府當局在該文件第 9至 13段詳細闡釋有關要求
聘請前線醫生的醫療集團委任具醫療專業資格的人士出任集

團的醫務總監的建議，包括這項建議如何符合有關加強監管的

目標。  
 
 我在裁決第 30段所作的表述，是表達我依據政府當局
文件內相關段落的理解所得出的看法。  
 
 一如我在裁決中指出，由於條例草案旨在透過規定 “管
理醫療組織 ”的過半數董事必須是註冊醫生，以規管該等組織
的運作或經營模式，條例草案對政府就 “管理醫療組織 ”的政策
帶來實質影響，因此，就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4)條而言，條例草
案涉及政府政策。  
 
 
 
 
 



-  3  - 

 我仍然認為，就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4)條而言，條例草
案涉及政府政策，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提交。  
 
 
  
   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 
 
  (曾鈺成 ) 
 
2010年 8月 26日  
 
 
 
副本致：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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